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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6年 2月 22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

监会”）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[2016]12 号），因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中国证

监会决定对亚太实业及相关当事人给予警告及罚款的行政处罚。（详见公司 2016

年 2月 23日披露的《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》）。 

2016 年 7 月 19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（ [2016]45

号）。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：1．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—或有事项》等

有关规定，质量索赔款应当综合考虑相关风险、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，

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计量。本案中，客户单方面向

济南固锝出具的《扣款通知单》不足以证明济南固锝已产生预计负债的现时义务，

济南固锝据此计提营业外支出，依据不足，并且济南固锝后期实际也并未支付该

笔质量索赔款，亦能从侧面证明上述事实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

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案质量索赔款的会计处理属

于会计处理不当，应当采取追溯重述法对 2012 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更正。

2．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—资产减值》等有关规定，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

值迹象的，应估计其可收回金额。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

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。大股东承诺补偿

长期股权投资变现后未达到账面价值的部分，并不影响对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判

断。本案中，亚太实业以其大股东出具承诺函为由，主张不应计提相关长期股权

投资减值准备，不符合会计处理要求。3．申请人主张其是将收到全额房款作为

确认收入的首要条件，与其披露的确认收入条件不一致，也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



则》规定，涉案房产销售存在提前或延迟确认销售收入的情形。4．《证券法》第

六十八条第三款规定，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上市公司所

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故申请人不能以审计机构未发现、未指出或者存

在过错，以相信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出具的意见和报告等为由，免除自身责任。

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勤勉尽责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责

任。综上，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

内容适当。 

中国证监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决定：维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[ 2016]12号对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

决定。公司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该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有管辖

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国务院申请裁决。 

备查文件：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（[2016]45号）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




